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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 

关于撤销规划与法规处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    为了加强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实现学校发展规划的科学化

和学科建设新跨越，理顺管理职能，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，

经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，决定撤销规划与法规处。 

    规划与法规处的职能除由新成立的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负

责外，法律法规研究、校内规章制度改革研究与建议，以及相关

学校发展建设的政策建议、决策咨询的职能由校长办公室负责。 

    特此通知 
 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

       2018 年 5 月 30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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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2018 年 5 月 30 日印发 


